
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

结与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

系；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和

其他国际事务，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致力于和平、发展与

进步的事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各位代表：

今年政府工作的任务相当繁重，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而

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

求，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坚定信心，知难而

进，扎实工作，为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而努

力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 年第2 号）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 200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02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过审查并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务

院提出的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国家发展

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200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报告

中为完成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

会议要求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落实党中央关于今年经

济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发展良好

势头。

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

置。努力推进国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信息化，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

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采取多

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鼓励、支持和引导私营、个

体经济健康发展。扩大城镇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加快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抓紧投融资体制改革，管好用好长期建设国

债，加强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的管理，讲求实效，促进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

度，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破地方保

护和部门、行业垄断。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的局

面。做好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工作，积极地有步骤

地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千方百计扩大出

口，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坚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为更好地完成 200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 年第2 号）

关于 200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02 年 3 月 6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曾 培 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各位代表：

我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报告 200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0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01 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各项决议，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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